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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涉及「訴之聲明」如何表明，及「一部訴求」後對他部請求之影響。 
第二題：涉及「既判力主觀範圍」，即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一條之解釋問題，屬於基本考題。 
第三題：測試考生對於「管轄權」之概念是否清晰，涉及「土地管轄之管轄恆定原則」、「相牽連案件合併審

判」及「不受理判決與管轄錯誤判決」之問題。本題並不困難，從管轄權理論概念開始論述，始能獲

致高分。 
第四題：本題為跨單元之實例題，為近日社會時事考題之延伸。 

第一重點，申論「起訴被告人別錯誤」之處理方式。 
第二重點，「證人拒絕證言權」之情形，及「漏未告知拒絕證言權」之法律效果。 

 
一、甲騎機車遭乙違規駕車撞傷，甲因傷勢嚴重，一直住院治療，醫生認為甲未來可能需要長期復

健，而且可能須僱專人照料生活起居，故甲將來應支付之醫療費用目前無法確定。問：甲若向

法院訴請乙應賠償損害，得為如何之聲明？審判長於辯論終結前應如何處理？若甲起訴請求乙

賠償損害時，僅請求賠償醫療費用，於法院判決乙應賠償甲醫療費用新台幣（下同）一百五十

萬元且判決確定後，甲又起訴請求乙應賠償甲機車修理費一萬元以及精神上之損害賠償二百萬

元，問：甲此之起訴是否合法？（25分） 
答： 
一、甲若向法院訴請乙應賠償損害，甲於訴之聲明得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金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

前補充其聲明；倘原告甲未補充者，審判長自應於辯論終結前告以得為補充： 
(一)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 
「起訴，應以訴狀表明下列各款事項，提出於法院為之：一、當事人及法定代理人。二、訴訟標的及

其原因事實。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第一項第三款之聲明，於請求金錢賠償損害之訴，原

告得在第一項第二款之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金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

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請求金錢賠償損害之訴，原告於訴狀所載

之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金額時，法院應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令原告補充

其聲明，如原告未為補充，法院應依其表明之最低金額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4
項、辦理民事訴訟事件應行注意事項一二第一款定有明文。 

(二)訴之聲明之明確性與例外： 
按所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意旨當事人擬請求法院應為如何判決內容之聲明主張，即所謂「訴之聲

明」。一般而言，原告起訴狀訴之聲明應予明確化，不可模糊不清或概括化。如欠缺明確性，則起訴

不合法，學說上稱作「明確性原則」。惟上開原則非無例外，倘於請求金錢賠償損害之訴中，原告於

起訴之時如確定該損害賠償數額有所困難者，自得爰依上開規定，於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部

請求之最低金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 
(三)小結： 
本件甲騎機車遭乙違規駕車撞傷，甲因傷勢嚴重而遭受嚴重損害，甲自得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向被告請求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屬金錢損害賠償之請求無訛。查甲因車禍後一直住院治療，醫

生認為甲未來可能需要長期復健，而且可能須僱專人照料生活起居，故甲將來應支付之醫療費用至起

訴時仍無法確定，顯見其請求金額之確定或特定有所困難。循此，原告甲自得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4
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甲於訴之聲明得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金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

補充其聲明；倘原告甲未補充者，審判長自應於辯論終結前告以得為補充。 
二、甲另起訴請求機車修理費及精神上損害賠償之部分合法： 

(一)問題意識： 
甲於前訴訟僅請求賠償醫療費用並經判決確定後，得否再度基於同一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另就機

車修理費及精神上損害賠償之餘額部分提起後訴訟？餘額部分之請求是否屬於前訴既判力之客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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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而受有既判力效力之拘束？就此問題，應先由前訴之訴訟標的範圍如何認定一事加以處理。 
(二)一部請求之合法性： 
關於一部請求起訴之合法性，於我國法中，除小額訴訟程序有特別限制者外（參照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6），於通常或簡易訴訟程序中，實務與學者多持肯定見解。是以，甲於前訴訟通常訴訟程序中

僅請求賠償醫療費用一百五十萬元（一部請求），而未就機車修理費及精神上損害賠償之餘額部分一

併請求，並不影響前訴之合法性，合先敘明。 
(三)既判力客觀範圍之意義： 

1.所謂既判力（又稱判決之實質確定力），係指判決於具備形式確定力後（判決確定），對於已判斷

之事項，當事人不得另行起訴，亦不得於他訴訟中為與判決相矛盾之主張；對法院而言，不得對已

審判之對象另行審判，亦不得於他訴訟程序中為相抵觸之裁判。是以，倘受判決既判力效力所及之

人，就同一訴訟標的再度提起同一之後訴訟者，該後訴訟自於法不合，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第1項之規定，裁定駁回後訴訟。 

2.又向來認為判決能發生既判力之範圍（即既判力之客觀範圍），原則上以訴訟標的經裁判者為限，

是訴訟標的之範圍則依照訴訟標的理論加以認定；既判力之有無，原則上以主文為準；至於非訴訟

標的之部分，則不發生既判力之效力。由是益徵，後訴訟之請求是否受前判決既判力之遮斷，宜先

就前訴之訴訟標的範圍加以認定。 
(四)一部請求之訴訟標的： 

1.就一部請求之訴訟標的範圍為何？有學者採是否為明示一部請求已區別訴訟標的範圍之見解。亦

即，如為公開之一部請求者（即明示一部請求），因訴訟標的僅為明示之一部，而不及於他部，故

無論原告勝訴或敗訴，一部請求判決之既判力均不及於他部。倘為隱藏之一部請求者（並未明示一

部請求），如原告勝訴，判決效力不及他部並無疑問（故不妨礙他部訴訟之提起）；惟被告敗訴

者，既判力客觀範圍是否及於他部，較有疑問。有學者認為，仍應遵循訴訟標的以決定既判力之客

觀範圍，主張既判力仍不及於他部，故他部自得另訴請求。 
2.惟上開見解頗有疑問：如採前開區分是否為明示一部請求已區別訴訟標的範圍之見解，恐將對於未

經實質審理之部分斷然發生既判力，有失判決效力之正當化基礎。是以，如下學者之主張應屬可

採：即一部請求不因是否為明示之一部請求而其訴訟標的範圍有異，本於處分權主義之理念，原告

有決定訴訟標的範圍之權限，對於數量上可分之請求權，自得以其數量作為劃定權利行使範圍之標

準，該訴訟標的已特定，並不妨礙被告之防禦與法院之審理。我國實務最高法院72年台上字第3655
號民事判決亦同此見解，茲可參照。 

(五)甲另起訴請求機車修理費及精神上損害賠償之部分合法： 
查甲於前訴訟僅請求賠償醫療費用並經判決確定，雖為一部請求，為訴訟標的僅限於該侵權行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賠償醫療費用」部分，尚不包含餘額之「機車修理費」及「精神上損害賠償」部分。

由是益徵，餘額請求既非屬前訴訟既判力客觀範圍之內，是餘額請求之後訴訟自非受前訴訟既判力效

力遮斷，後訴提起合法，當屬無疑。 
(六)附帶言之，辦理民事訴訟事件應行注意事項一二第二款規定：「法院於前項判決後，原告不得再主張

其係一部請求，而就其餘請求另行起訴。如另行起訴，即違反一事不再理原則或為前訴訟之確定判決

效力所及，其訴為不合法，應予裁定駁回。」一律遮斷餘額請求之可能，恐有未經法院實質審理遽予

以遮斷之突襲性裁判、侵害當事人聽審請求權等程序基本權之疑慮，洵難可採。 
 

【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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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世明，訴之聲明之明確性原則，月旦法學教室第77期，2009年3月，第18-19頁。 

3.邱聯恭，爭點整理方法論序，爭點整理方法論，民事程序法之理論與實務（三），台大法學叢書130，2001

年11月初版，第21-22頁。 

4.邱聯恭，工程承包契約所生違約金請求事件之爭點整理，爭點整理方法論，民事程序法之理論與實務

（三），台大法學叢書130，2001年11月初版，第167-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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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啟垂，一部請求及其判決的既判力，月旦法學教室第66期，2008年4月，第16頁。 

 
二、甲和乙訂立某匹種馬之買賣契約，甲交付價金後，乙並未將該馬交給甲，甲屢次請求交付未

果，乃向管轄之地方法院提起乙應交付該種馬於甲之訴，訴訟進行中，乙將該馬寄託於丙處。

稍後法院判決甲勝訴確定，但丙拒不將該馬交給甲，因此甲又以丙為被告向管轄地方法院訴請

丙應交付該馬給甲之訴。問：法院應如何處理甲之訴？若乙係將該馬出租給丙，法院又應如何

處理甲之訴？（25分） 
答： 
法院應駁回甲對受寄人丙之訴訟；若乙係將該馬出租給丙，法院自得允許甲對承租人丙之後訴訟： 
一、「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力。」、「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

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力。」、「原告之

訴，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起訴

違背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六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

之效力所及者。」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401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既判力之意義： 

所謂既判力（又稱判決之實質確定力），係指判決於具備形式確定力後（判決確定），對於已判斷之事

項，當事人不得另行起訴，亦不得於他訴訟中為與判決相矛盾之主張；對法院而言，不得對已審判之對象

另行審判，亦不得於他訴訟程序中為相抵觸之裁判。既判力之作用有二：1.法院不得為相歧異之認定，當

事人不得為相矛盾主張之積極作用（禁止矛盾）；2.當事人不得就同一事件另行起訴之消極作用（禁止反

覆）。是以，倘受判決既判力效力所及之人，就同一訴訟標的再度提起同一之後訴訟者，該後訴訟自於法

不合，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之規定，裁定駁回後訴訟。 
三、既判力之主觀範圍： 

又既判力之主觀範圍，旨在處理：法院就關於訴訟標的法律關係所作成之確定判決，其最終認定之結果，

應拘束何人？亦即，既判力禁止矛盾與禁止反覆之效果，對何人始有適用之問題。既判力之主觀範圍，原

則上效力僅及於形式當事人，因當事人享有充分之程序保障，當受判決既判力效力所拘束；對於未居於當

事人地位之人（如訴訟代理人、法定代理人等），原則上則非既判力效力所及之人。惟民事訴訟法第401
條第1項則明文定有既判力效力得及於第三人之規定，循此，除當事人外，確定判決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

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力，當屬無疑。 
四、確定判決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 

按所謂「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係指訴訟繫屬後之一般繼受人與特別繼受人。又所謂「為當事

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係指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等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

的物者。惟應加以注意者，就承租人、質權人等因其係為自己之利益而占有者，則非此所謂判決效力所及

之人。又占有之開始，須發生於「訴訟繫屬後」始足當之。 
五、法院應駁回甲對受寄人丙之訴訟： 
查本件甲和乙訂立某匹種馬之買賣契約，甲交付價金後，乙並未將該馬交給甲，乃向管轄之地方法院提起

乙應交付該種馬於甲之訴，該訴嗣經法院判決甲勝訴確定（下稱前訴訟）。是前訴訟之訴訟標的為甲乙間

買賣契約所生之種馬交付請求權，形式當事人為甲乙，是前訴訟判決確定後，判決效力及於甲乙二人無

訛。又前訴訟繫屬中，乙將該馬寄託於丙處，是丙占有之開始，係發生於訴訟繫屬後者；且乙基於民法第

589條以下之寄託契約，將該種馬委託丙處寄託保管，是丙為受寄人，該當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所謂
「為當事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無訛。洵此，丙自應受甲乙前判決效力所及，甲自始即得持該勝訴判決

向丙強制執行，殊無另行對丙提起後訴訟之必要。是以，法院自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之規定，
裁定駁回甲對受寄人丙之後訴訟，已臻明確。 

六、若乙係將該馬出租給丙，法院自得允許甲對承租人丙之後訴訟： 
承上所述，倘前訴訟繫屬中，乙係將該馬出租給丙時，因乙係基於民法第421條以下之租賃契約，將該種

馬出租由承租人丙占有使用。有鑑承租人丙係為自己之利益而占有者，則非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所謂
「為當事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自難認為前訴訟之判決效力得及於承租人丙。洵此，甲對承租人丙提

起後訴訟，自不受前訴訟既判力效力之影響，法院自得允許甲對承租人丙之後訴訟，益徵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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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1.梁台大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第四章第一節，第21-22頁。 
2.王甲乙、楊建華、鄭建才，《民事訴訟法新論》，自版，2004年9月，第560頁。 
3.楊建華原著，鄭傑夫增訂，《民事訴訟法要論》，自版，2003年12月，第373頁。 
 

三、台南地檢署檢察官向台南地方法院起訴甲（住台南縣）、乙（住台東縣）、丙（住高雄縣）三

人涉犯在台北市共同詐欺取財罪嫌，甲在審判中死亡，台南地方法院乃對甲判決不受理，另將

乙、丙二人判決管轄錯誤，並移送於台東地方法院。台東地方法院審理後，乙亦死亡，法院對

乙判決不受理，另將丙判決管轄錯誤，再移送於高雄地方法院，試問：上開二判決是否合法？

（25分） 

答： 
(一)刑事審判權之行使，其權限應分配於各法院，稱之為法院之管轄。其規定劃分法院間所得處理之訴送案件

之範圍，曰為管轄權，亦即劃定各法院可得行使審判權之界線，與審判權之係指劃歸法院審判之範圍有

別。故各法院對於案件必先有審判權，而後始生管轄權有無之問題，乃有稱各法院對具體案件之審判權為

管轄權。因稱審判權為抽象管轄權，稱管轄權者，為具體審判權。故法院受理案件必先有審判權，而後始

得審查該案件是否屬其管轄範圍。 
(二)土地管轄 

1.刑事訴訟法第5條：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之中華民

國船艦或航空機內犯罪者，船艦本籍地、航空機出發地或犯罪後停泊地之法院，亦有管轄權。 
2.管轄恆定原則：案件依照事物管轄僅能定出何級法院管轄第一審而已，同級法院間案件如何分配，仍應
取決於其土地區域，稱為土地管轄，為避免土地管轄法院因被告住居所及所在地一再變更，土地管轄必

須恆定，以「起訴時」為準，即以案件繫屬法院之日為準，管轄權之有無，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

項。 
(三)牽連管轄 

1.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相牽連之案件： 
(1)一人犯數罪者 
(2)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 
(3)數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 
(4)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匿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 

2.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數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連者，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前項情形，如各案

件已繫屬於數法院者，經各該法院之同意，得以裁定將案移件送於一法院合併審判之；有不同意者，由

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不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連者，得合併由其上級法院管轄。已繫屬於下

級法院者，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判。但第七條第三款之情形，不在此限。 
(四)本題被告甲乙丙共犯詐欺取財罪，依照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為數人共犯一罪之相牽連案件，因此依照刑

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得合併起訴並審判。因本件被告甲住台南縣、被告乙住台東縣、被告丙住高雄縣，
犯罪地在台北，因此依照刑事訴訟法第5條土地管轄規定，台南縣、台東縣、高雄縣、台北市等四處法院

均有管轄權，又因管轄權有積極競合關係，由先繫屬之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故本題先繫屬法院為台

南，台南地方法院即取得管轄權。又，土地管轄採恆定原則，起訴時有管轄權，縱另嗣後管轄權認定有所

變更，亦無礙該法院有合法管轄權。 
(五)本題台南地院、台東地院法院判決分析 

1.台南地院： 
(1)甲：對死亡之被告甲為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 5款為不受理判決，為適法判決。 
(2)乙丙：誤乙丙無管轄權，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304 條為管轄錯誤判決並為案件移轉，違反管轄恆定原
則，誤有管轄權為無管轄權而移轉管轄之判決並不適法。 

2.台東地院：判決違背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競合管轄之規定而為判決，故判決違法。 
【參考書目】 

1.邢政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審判權與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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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駕車載其父乙出遊，不慎撞傷丙，乙頂替甲到案認罪，檢察官乃起訴乙涉犯過失傷害罪嫌，

法院審理中，審判長漏未告知證人甲得拒絕證言，甲仍具結後證稱：乙確實不慎撞傷丙云云，

試問：證人甲之上開證言，就乙被訴過失傷害罪案件及甲嗣被起訴偽證罪案件之審判，有無證

據能力？（25分） 

答： 
(一)乙頂替甲到案陳述，此為檢察官起訴被告人別錯誤之問題 

1.起訴效力僅及於檢察官所指之被告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66條規定，起訴之效力，不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故法院僅能以檢察官所指

之同一被告為審判對象。然檢察官開庭所指之被告與實際犯罪行為人被告不同時，處理方式有下： 
(1)表示說：以起訴書狀記載者為準，即從起訴書解釋其所表示之真正意思，判定檢察官係以何人為其所

起訴之人。 
EX：A冒B名應訊，訴狀上表明為B，所以B為此處被告。 

(2)行動說：以實際上以之為被告實施訴訟程序或以之為審理對象進行程序者為準。 
EX：A冒B名應訊，但實際上訴訟行為是A，被告仍是A。 

(3)意思說：以檢察官實質上是否以之為被告者為準，對何人提起公訴，專以檢察官之追訴意思定之。 
EX：檢察官心中以A為被告，但實際上冒名表示為B，此處被告仍為A。 

(4)實務處理方式以表示說為主，行動說為輔。 
2.被告錯誤之處理 

(1)冒名：此時僅「被告姓名錯誤」，檢察官所指之被告乃冒名者，訴訟關係不存在於被冒名者（70台上
101、51台上594）。處理方式：採行動說。 

(2)頂替：此非被告姓名錯誤，而是「被告本人錯誤」（23院1098）。處理方式：採行動說與表示說均

同。 
(3)單純記載錯誤：不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本旨，依照釋字第43號解釋，以裁定更正即可。 
(4)冒名頂替：指被告以外之人冒被告名義到案，係「到案之被告錯誤」（20院569、27院1729）。處理方

式：採表示說。 
3.甲犯罪，乙以自己名義到案認罪，使檢察官誤乙為犯罪行為人甲，而以乙之名義將乙起訴，此題為『頂

替』之人別錯誤，嗣經第一審法院察覺，法院應以檢察官起訴書狀所載之被告『乙』為本案被告，針對

甲與乙之處理方式如下： 
(1)乙部分：乙為本案之被告，惟乙未犯過失傷害，因此有關過失傷害應為無罪。然乙有刑法頂替之罪
責，關於頂替之部分應為有罪。。 

(2)甲部分：甲既非本案被告，則依照刑訴266條規定，檢察官起訴效力不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乙）以外

之人（甲），故對甲有關過失傷害罪之部分，檢察官應另案偵辦起訴，法院始有權審理。 
(二)拒絕證言是為權衡發現真實及其他特定優於發現真實價值，在某些情形下，為維護特定價值，刑訴免除證
人之陳述義務。 
1.拒絕證言權之類型 

(1)因公務關係拒絕證言（刑訴179）： 
以公務員或曾為公務員之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訊問者，應得該管監督機關或公務

員之允許。前項允許，除有妨害國家之利益者外，不得拒絕。 
(2)因業務關係拒絕證言（刑訴182）； 
證人為醫師、藥師、助產士、宗教師、律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理人或曾任此等

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 
(3)因身分關係拒絕證言（刑訴180）： 
證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1 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

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2 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3 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

人之法定代理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理人者。對於共同被告或自訴人中一人或數人

有前項關係，而就僅關於他共同被告或他共同自訴人之事項為證人者，不得拒絕證言。 
(4)因不自證己罪拒絕證言權（刑訴181）：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第一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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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85及第186條規定，如有因身分關係及因不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國家機關應

先依照法律規定行使告知義務。 
2.漏未告知拒絕證言權之告知義務，法律效果如下說： 

(1)拒絕證言權之告知義務僅為法律之訓示規定。 
(2)違反拒絕證言權之告知義務所獲得之證據，法律效果可能會被認定係違背法律規定，而產生無證據能

力之結果。 
3.本題甲乙為父子關係，應有拒絕證言權之適用，亦有產生無證據能力之結論。 

 

【參考書目】 

1.邢政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四回證據—證人拒絕證言權。 

2.邢政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五回起訴—被告人別。 

 

 


